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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９日昆明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云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维护本市社会秩序和社会稳
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的收容遣送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卫
生、财政、运输等部门协同配合。

民政部门及其所属的收容遣送站（所），负责对被收容人员的
接收、审查、管理、教育、遣送和部分收容工作。

公安部门的治安管理机构负责其管辖区内应收容人员的收容
及收容遣送中的治安管理。

卫生部门及其医疗机构负责被收容人员中的危重病人、急性
传染病人、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的收治工作。

财政部门对所需的收容遣送经费，应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
安排。

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对收容遣送工作应当提供购票、进
出站、上下车等便利条件。

第三条　本市行政辖区内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
群众性组织应当配合民政、公安等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收容遣送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被收容遣送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工作人员的收容、管理和

遣送。
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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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收容和审查

第五条　下列人员应当予以收容：
（一）流浪街头乞讨的；
（二）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
（三）流落街头无监护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严重缺损

的；
（四）主动投站（所），自愿按收容规定履行手续的；
（五）本市流出外地需接收、中转的；
（六）其他依照有关规定需要收容的。
第六条　公安、民政部门对被收容人员，应当进行询问，做好

笔录，填写《昆明市被收容对象登记表》、《随身物品清单》，由被收
容人员签名或者按手印，收容部门加盖公章后，及时送交收容遣送
站（所）。

第七条　收容单位发现被收容人员中有危重病人、急性传染
病人、精神病人和 麻 风 病 人，应 先 送 卫 生 部 门 指 定 的 当 地 医 院 治
疗，待病情好转可以遣送时，再移送收容遣送站（所）。

被收容人员住院诊治所需的医疗费用，由本人所在单位或者
家属负担；确实无法收取的，卫生部门出具医疗卫生费用清单，交
收容遣送站（所）按规定程序报同级财政部门核拨。

第八条　收容遣送站（所）接收被收容人员后，应当在２４小时
内进行询问。

经审查，凡符合 本 条 例 第 五 条 规 定 的，纳 入 收 容 遣 送 管 理 范
围；不符合的，应当立即放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审
查。

第九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由同性别的工
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被收容人员携带有危险、有毒、有害和
其他违禁物品时，应当收缴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随被收容人员移送或者被收容人员随身携带的贵重财物及不
宜带入管教场所内的物品，由工作人员登记造册保管并出具收据，
待离站（所）时清理退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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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和教育

第十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区别对待，分类
管理，进行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并根据不同情况处理。

对屡遣屡返，不服从管理的被收容人员实行强制性管理。
对未成年被收容人员实行保护性教育管理。
对女性被收容人员，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
第十一条　收容遣送站（所）应当按规定标准安排被收容人员

的生活，配备必要的生活、卫生、防疫和教育设施；对有病的予以治
疗；对老幼病残者和孕妇予以适当照顾；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予
以尊重。

第十二条　被收容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服从收容、管理和遣送，接受教育并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二）接受审查，如实回答工作人员的询问，服从安全检查；
（三）不得侵犯其他被收容人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
（四）不得逃离或者煽动、教唆他人逃离收容遣送站（所）或者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五）不得损坏公共财物；
（六）不得辱骂、殴打工作人员；
（七）有劳动能力的，应当参加收容遣送站（所）组织的劳动。
第十三条　负责收容、管理和遣送的工作人员，不得对被收容

人员实施下列行为：
（一）打骂、体罚、虐待、侮辱；
（二）敲诈、勒索、侵吞和收受其财物；
（三）克扣其生活供应品；
（四）擅自检查其私人信件；
（五）扣压其申诉、控告材料；
（六）任用其从事管理工作或者差遣其为工作人员服务。
第十四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姓名、住址和身份清楚，有自返

能力的下列被收容人员，允许其自行返回原住所地：
（一）主动投站（所）求助，经联系汇款来站（所）的；
（二）因进城务工不着，滞留城市流浪，初次被收容，经教育后，

具结不再外出流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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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已查清姓名、住址和身份的下
列被收容人员，应及时通知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到站（所）
认领；

（一）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二）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三）行走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
（四）身患危重病、传染病、精神病或者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
（五）按规定对口接收的被遣送人员。
被收容人员的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自接到收容遣送站

（所）的通知之日起，本市的应当在７天内，本省的应当在１５天内，
省外的应当在３０天内到站（所）认领，逾期不到站（所）认领的，予
以遣送。

第十六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查清姓名、住址和身份，有生活
自理能力的被收容人员，应当通知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来
站（所）保领。

保领人有监护、教育被保领人不再外出流浪的责任。
第十七条　认领人、保领人到收容遣送站（所）认领或者保领

被收容人员时，必须出示有关证件。被保领人必须作出不再外出
流浪的保证。

第十八条　被 收 容 人 员 中，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应 当 加 强 管
理，进行劳动教育：

（一）屡遣屡返、长期流浪的；
（二）强行乞讨，妨碍他人正常活动的；
（三）伪造身世，以乞讨骗取钱财的；
（四）被收容后隐瞒本人真实姓名、居住地，无法遣送的。
劳动教育时间一般为三个月。上列被收容人员在劳动教育期

间，接受教育，积极劳动的，可以提前遣送，需要延长的，经市民政
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劳动时间，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十九条　被收容遣送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应适当给予报酬，
具体标准由市民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被收容人员在收容遣送期间的食宿、交通、医疗、
邮电等费用，由本人或者其亲属、监护人承担，确属无力支付的，可
向收容地民政部门申请减免。有劳动报酬的，从其劳动报酬中抵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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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被收容人员在收容遣送站（所）死亡的，收容遣
送站（所）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由法医作出死
亡鉴定；在医院死亡的，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书，并由收容遣送站
（所）通知其亲属或者监护人，无法通知的应登报公告。

非正常死亡的，收容遣送站（所）应及时报告司法机关或者有
关部门处理。

第四章　遣送和安置

第二十二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下列被收容人员予以遣送：
（一）社会救助对象无力自返的；
（二）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逾期不到站（所）认领的；
（三）无人保领的；
（四）其他必须遣送的。
第二十三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及时组织遣

送。
在站（所）待遣时间一般不超过３０天。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

规定进行劳动教育的，待遣时间计入劳动教育时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适当延长留站（所）待遣时间：
（一）经医生证明，需要留医院治疗或者观察病情的；
（二）一时难以查清姓名、住址的；
（三）交通受阻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第二十四条　被收容人员的遣送，由收容遣送站（所）指派专

人，按下列规定送达目的地：
（一）本市的送达流出县（区）收容遣送站（所）或者县（区）民政

部门。
（二）本省的送达省规定的对口接收中转站或者市（县）收容遣

送站（所），没有设站（所）的送达当地民政部门。
（三）跨省 遣 送 的，按 国 务 院 规 定 送 达 流 出 省 的 对 口 接 收 站

（所）；与本省相邻地区的，可以送达对口接收站（所）转遣。
（四）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孕妇和专遣对象，可以直接送达流

出地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家庭。
第二十五条　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对于抗拒遣送、寻衅闹事、

策划逃跑的被遣送人员，可以采取强制性管理措施。如发生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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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车（船）等事故，要及时妥善处理。
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在遣送途中不得将被遣送人员丢弃或者

随意放行。因玩忽 职 守，造 成 重 大 事 故 的，追 究 直 接 责 任 人 的 责
任。

第二十六条　本市的接收单位对外地遣返来的人员应进行核
对后方予接收，并填写回执。

第二十七条　对被遣返人员的安置以家庭为主，国家、社会为
辅。

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检查、督促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
事处做好本辖区内被遣返人员的安置工作。

第二十八条　本市无家可归的被收容遣送人员，原住所地清
楚并有劳动能力的，由流出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安
置；无劳动能力的，由流出地社会福利院收养；原住所地查不清楚
的，由流入地民政部门安置。

第二十九条　被遣返人员户口已被注销的，公安部门应当准
予落户。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条　被收容人员对收容遣送站（所）收容不服的，可以
自被收容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主管民政部门申请复议；民政部门应当
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５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被收容人员对复议
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

第三十一条　被收容人员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情节
较轻的，由收容遣送站（所）予以警告、训诫、责令赔偿；符合劳动教
养规定的，依照审批程序决定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负责收容、管理和遣送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
第十三条规定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直至
追究法律责任；侵害被收容遣送人员合法权益的，被侵害人可以向
上级民政部门或者有关国家机关检举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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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昆明市民政局负责解
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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